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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学校所须呈交的办学计划书及其他资料  

 

为方便评审每项申请，申请学校须提交办学计划书，列明以下资料： 

 

1.  一般资料  

(a) 学校名称；  

(b) 学校地址；  

(c) 证明学校属非牟利性质的文件 (连证明文件 )；  

(d) 学校是男女校还是男校或女校；  

(e) 班级结构及每班学生人数：  

  过去三个学年及本学年的班级结构；  

  未来数年为达致最终班级结构及完全过渡至直资学校而须维

持的拟订班级结构；  

  本学年及未来数个学年各级的每班学生人数。  

 

2.  抱负及使命  

(a) 抱负  

  成为直资学校后承诺达到的长期目标及希望达到的目标及对

象；  

  中期或长远希望取得的成果。  

 

(b) 使命  

  营办直资学校的目的；  

  为实践抱负须完成的工作；  

  教职员协力达成学校教育目标所须注意的指导原则和工作重

点。  

 

(c) 推行策略  

  推行各项计划的策略；  

  学校发展计划：在首个学校发展周期订立与学校的「抱负及

使命」一致的主要关注事项、目标、策略及时间表。  

 

3.  管理与组织  

(a) 办学团体及校董会／法团校董会  

  办学团体的名称及背景、拟议校董会 1／法团校董会 2的组成   

(包括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成员的姓名及其资历 )；  

  校董会／法团校董会成员及高层管理人员所具备的专业知识

及领导才能。  

 

(b) 管治及管理架构  

  管理架构、员工 (教学人员及非教学人员 )调配、统筹工作、

                                                 
1 直资学校的校董会成员须包括校长；办学团体、家长及教师代表；其他社会或专业人

士；在适当情况下可加入校友。  
2 办学团体可根据《教育条例》 (第 279章 )为学校成立法团校董会。就此，办学团体须恪

守《教育条例》内有关成立法团校董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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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权及职责；  

  能让学校在直资计划下灵活办学的运作模式；  

  办学表现目标及自我评估指标。  

 

(c) 教职员人手安排、管理及发展  

  人手编制及架构 (教学人员及非教学人员 )；  

  现职人员及新聘人员的资历和相关经验；  

  薪酬政策，包括公积金安排；  

  新聘人员及现职人员的评核及专业发展。  

 

(d) 学校基础设施、校舍设施及设备  

  注册课室的数目；  

  注册特别室的数目、种类及面积；  

  其他附属设施如学校礼堂、操场、游泳池、篮球场、网球     

场、足球场等；  

  推行校本课程所需的特别／新颖校舍设计／设施 (如有 )；  

  使用校舍计划书。  

 

(e) 行政及资源管理  

  其他灵活行政及资源管理制度，以支持其拟议措施的落实 (如   

有 )。  

 

(f) 收生政策  

  收生准则；  

  针对目标新生的收生策略；  

  「一条龙」及其他特别安排 (如适用 )。  

 

4.  学与教  

(a) 课程及评估  

  学校特色和独特之处；  

  学校整体课程规划、内容、组织及推行情况；  

  促进学习评估的评估政策及措施；  

  现时采用的教学语言及加入直资计划后建议采用的教学语  

言 3；  

  各级所开设的科目 (是否设有专科 )；  

  学习时间分配；  

  提供多元化学习经历的方式；  

  照顾学习差异的措施 (是否设有特定学习计划 )。  

 

(b) 学与教策略  

  旨在协助学生建构知识；培养独立学习能力、正面价值观和

态度；以及照顾学生的发展需要等的学与教策略；  

  照顾学习差异的多元化学与教策略。  

                                                 
3 直资学校应自行为其课程内的不同科目，选择其认为最适合的教学语言。学校须考虑

为新生进行测试，以确保所选的教学语言有助学习。学校亦须提出评核准则，适时检

视个别科目所选的教学语言能否真正让学生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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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  

  为学生提供的特色课程和多元化教育服务 (如有 )；  

  为切合目标新生的需要而设的教学课程 (如有 )；  

  为切合学生的不同学习需要而设的教学课程 (如有 )。  

 

5.  校风及学生支援  

(a) 支援学生发展的政策及措施  

  促进学生个人及羣性发展的支援，包括整体校本学生支援服

务、训育和辅导、德育及公民教育、课外活动和社区服务。  

 

(b) 向有不同学习需要学生提供的支援  

  协助有不同学习需要的学生 (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融

入校园生活及发展潜能的支援，例如「拔尖补底」计划、个

别学习计划、有系统的朋辈支援计划、校园共融文化等。  

 

(c) 学校氛围  

  促进学校职员、师生和学生之间关系的措施。  

 

(d) 家校合作  

  配合学生支援措施的家校合作政策，例如家长教育、成立家

长教师会。  

 

(e) 校外网络  

  与社区及校外组织的联系，例如邀请校外专家提供意见，以

促进教师的专业交流和协作，并加强校友会的凝聚力；  

  与社区、专上教育界或创新产业的联系 (如有 )。  

 

6.  学生表现指标  

  反映目标教学成果并与学校「抱负及使命」相符的学生表现

指标；  

  态度及行为 (态度及情意发展、羣性发展 )；  

  参与及成就。  

 

7.  学费及经费  

  各班级的建议学费及其他费用；  

  其他经费来源，例如确保学校转为直资模式后可持续发展的

长远财政承担；  

  为合资格学生而设的学费减免及奖学金计划；  

  直资计划下详细的六年财政预算 [范本 (只提供英文版 )]，当

中包括以彰显学校具特色及多元化教育服务拟推行的措施的

总开支；  

  学校最新的经审核财务报表。  

 

8.  咨询持分者  

  学校就转以直资模式营办向持分者进行正式咨询的过程和结

果，以及学校如何适切回应持分者所关注事项的资料。这些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direct-subsidy-scheme/index/budget%20for%20new%20Sec%20Pri%20DSS%20schools%20with%20schedule%20A%20to%20E.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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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者包括申请学校的家长、教师、非教学人员、校友、      

直属／联系／「一条龙」小学的家长 (如适用 )等。  

 

9.  其他  

  家长教师会、校友会资料及其他资料 (如适用 )。  

 

学校申请加入直资计划时，须提交以上资料；由于当中部分项目与

直资学校每年须在其章程 (电子版及／或纸本 ) 4 内交代者相同，因此申请

学校在递交申请书时，应一并递交学校章程初稿。  

 

                                                 
4 有关直资学校章程内须载列的资料，请参阅直接资助计划注释第十部分（中学）。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s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direct-subsidy-scheme/index/ss-section_10.pdf

